機  密

亞洲大學專利提案內容說明書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提案編號
	(由產學營運處填寫)

	一、發明中英文摘要

	1.中文摘要：(註1)
2.英文摘要：（欲申請外國專利時填寫）



	二、專利檢索結果或他人已發表文獻

	1.已檢索之關鍵字：

（1）中文：

（2）英文：

2. 已檢索之國家與檢索結果：

（1）檢索第一個國家名稱及結果(有無類似專利)：

（2）檢索第二個國家名稱及檢索結果(有無類似專利)：

（3）檢索第三個國家名稱及檢索結果(有無類似專利)：

3. 網路及期刊找到已發表之文獻：


	三、發明或創作說明

	1.發明或創作之目的

2.所屬之技術領域(註2)

3.本發明與先前相關技術之差異敘述(註3)

4.本發明特點及功效(註4)

5.本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6.技術內容

7.實施方式(註5)

8.若有圖式時，請簡單解說【無圖示時則不填】

9.若有化學式，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無化學式時則不填】



	四、本發明市場價值分析

	1.此技術可做成的產品(列出產品名稱及產品圖片)

2.技術做成的產品之市場規模(請說明該產品要銷售的對象、產品市場規模大小)

3.技術移轉及專利授權的現況(請列舉已在談產學、技轉或授權的廠商名字)



	五、申請專利範圍(即欲保護發明範圍；Claims) (註6)

	

	六、請簡單陳述研發成果可連結市場應用之廠商及相關說明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註: (1)中文摘要：應敘明發明所揭露內容之概要，並以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主要用途為限；其字數，以不超過250字為原則。
(2)所屬之技術領域：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或直接應用的具體技術領域，例如：一自行車轉向裝置的改良發明，故所屬之技術領域記載為「本發明係有關一種自行車，尤其是一種自行車轉向裝置…」。

(3)先前相關技術：應客觀指出技術手段所欲解決而存在於先前技術中的問題或缺失。

(4)本發明特點及功效：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係實施發明內容中之技術手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亦即構成技術手段之技術特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

(5)實施方式：應就所認為實施發明的較佳方式或具體實施例予以記載，以呈現解決問題所採用的技術手段。

(6)申請專利範圍：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及其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亦即應指定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並敘明解決問題不可或缺的必要技術特徵，以呈現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撰寫語法如：一種化合物A，…；或；一種A化合物的製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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